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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名称：衡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
主要负责人签字：  

2025 年 2 月 2 8日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根据《衡阳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衡阳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了全面综合评价。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概述
市公路建设养护中心为正处级公益一类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主要工作任务：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关于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参与有关政策规章的制定和调整工作。
2、按照交通部门拟定的整体规划，负责组织拟订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对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负责组织实施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建设，担负项目业主工作；负责编制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计划并担负业主工作；负责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监督、检查与考核；负责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危桥加固与改造、安全保障工程的监督检查、技术指导和考核；负责城区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养护、危桥改造和安全保障工程建设和管理。
3、负责公路建设、养护、管理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开发、推广、应用工作。
4、负责全市国省干线公路和农村公路两旁绿化业务指导工作。
5、负责全市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的立项、报批、报验和招投标管理；组织全市农村公路新（改）建工程的勘测、设计方案审定、工程试验检测和（交）竣工验收。
7、负责全市公路管理业务培训和信息统计工作。
8、负责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应急救援和演练工作，落实好安全例会及特护期安全生产工作部署。
（二）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机关设16个职能科室，定编81人，截至2024年底有在职干部职工62人。直属单位6个，其中石鼓、蒸湘、雁峰、珠晖四个分中心为正科级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另衡阳市公路桥梁建设中心和衡阳市公路工程试验检测中心为财政定额拨款事业单位。
（三）2024年重点工作成效
2024年，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公路系统上下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四好农村路”重要指示精神，衡阳市的普通公路路网结构不断优化，公路养护水平不断提高，路况质量不断改善，服务意识不断增强，科技投入不断加大，应急能力不断提升，路容路貌发生巨大变化，构建畅、安、舒、美的和谐公路取得了显着成效，行业文明建设结出了累累硕果。党建和文明创建不断深化，基层党建全面加强，对口帮扶工作做实落细，文明创建成果丰硕。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我中心实际完成收入33885.02万元，实际发生支出31644.29万元。
按科目分类，工资福利支出1105.91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273.55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458.41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28399.14万元。
“三公”经费支出35.23万元，其中：公务用车维护经费7.2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24.98万元，公务接待费2.97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共有项目29个，分别是2024年农村公路信息化平台运维项目22.9万元，对直属单位补助187万元，2024年第二批省道养护“以奖代补”资金670万元，国省道大桥水下基础抽检检测资金39.6万元，国省道路网视频监测项目11.16万元，应急演练费用19.79万元，2024年房屋维修资金6.4万元，2022年国省干线公路大中修工程勘察设计、检测和招标代理费26万元，国省道养护补助资金20695.16万元，2024年国省干线大中修项目前期经费415.36万元，数字电路租赁服务费17.4万元，公路建设养护检测、抽检专项经费246.68万元，2023年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安防工程完工项目验收抽查25.3万元，G356安全提升898万元，2024年度农村公路日常养护1726万元，2023年农村公路、普通国省干线公路、桥隧养护工作市级监督抽查98.13万元，2024年普通国省道安防精细化提升设计服务项目20万元，房屋维修资金16.4万元，国省干线公路大中修补助资金22万元，国省干线公路大中修资金3428万元，G234安全提升906万元，2023年危旧桥改造监督抽查费用15.8万元，公路养护统计质量提升专项行动重点数据比对市级复核服务费13.9万元，2023年第一批大中修工程923万元，交通发展专项资金（治超平台运行维护）7.04万元，2023年大中修设计招标、2024年大中修施工、监理、检测招标172.74万元，2024年度对2023年农村公路完工项目市级验收抽查费用38.58万元，会议室改造、档案室维修工程7.67万元，2024年农村公路及桥隧养护工作市级监督抽查服务项目33.01万元，项目支出合计30709.02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共支出31644.2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35.27万元，项目支出30709.02万元。部门支出在保障我中心工作正常运转、履行职能职责上整体情况良好。2024年度支出绩效较好，预算编制比较精确合理，为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等厉行节约要求，压缩了部分三公及一般性支出，动态优化了年度预算安排，提高了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相关成绩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存在问题：基本支出经费保障水平偏低。
综合近几年我中心批复预算看，预算执行基本围绕人员经费、保正常运转进行。从决算情况看，基本支出比重比较大，行政运行支出预算不足，各种矛盾显现，基本保障面临巨大的压力。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bookmark: _GoBack]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二）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九项规定”及市委“十项规定”，建立本部门“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的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格执行。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9、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